
申請書版本:2025/03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黃金撲滿申請書 

申請人向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行）申辦黃金撲滿，茲同意貴行依照「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黃金存摺約
定事項」之約定，自申請日之次月或次一營業日起辦理下列客戶勾選及填載之申請事項： 

黃金存摺帳號  

 □終止 自申請日之□次一營業日(P1866) □次月(P1853)起停止買進 □新臺幣 、□美元 、□人民幣 黃金撲滿。 

□新申請 

 □變更 每月買進金額 
NT$ US$ CNY 指定扣款帳戶印鑑 

   新臺幣 外幣 

指定扣款帳戶 
新臺幣帳號   

 

 

 

 

 外幣帳號  

乖離率是一種用來測量價格與特定期間平均價格間偏離程度的價格指標。本行所提供之乖離率，係依國際黃金現貨價格計算，計算公式為：(5日平均價–240
日平均價)÷240 日平均價。一般認為正乖離率數值愈高(例如超過25%)，表示市場可能過熱，宜考慮減少買進金額。反之，乖離率數值愈低(例如低於5%或負
乖離率)，則可考慮增加買進金額。黃金撲滿買進金額減少或增加機制如下： 
1.以本行所提供之乖離率與客戶所自行設定之乖離率比較，作為調整每月買進金額之依據。 
2.本行所提供之乖離率落在客戶所自行設定乖離率之區間時，本行改按乖離率所對應之買進金額買進黃金。 
3.客戶可選擇數值自行設定乖離率，以增加或減少買進金額，最多可各分別設定3層，僅設定增加或減少之一方，或僅設定一層均可。 
4.新臺幣計價黃金撲滿減少後每月買進金額不得少於新臺幣（以下同）3,000元（客戶若為未成年人，每月買進金額得減至1,000元，惟成年後申

請變更買進金額者即應適用每月買進金額至少為 3,000 元之規定）。美元計價黃金撲滿減少後每月買進金額不得少於 500 美元。人民幣計價

黃金撲滿減少後每月買進金額不得少於人民幣 600 元。 

倘客戶選擇乖離率超過某一比率即不買進時，買進金額得設定為零，不受前開每月最低買進金額之限制。 

5.新臺幣計價黃金撲滿舉例說明： 

乖離率（由大至小） ≧30% ≧25% ≧20% 原每月買進金額 ≦5% ≦0％ ≦-5% 

買進金額（由小至大） NT$0 NT$3,000 NT$5,000 NT$10,000 NT$11,000 NT$15,000 NT$20,000 

6.美元計價黃金撲滿舉例說明： 

乖離率（由大至小） ≧30% ≧25% ≧20% 原每月買進金額 ≦5% ≦0％ ≦-5% 

買進金額（由小至大） US$0 US$600 US$800 US$1,000 US$1,200 US$1,500 US$2,000 

7.人民幣計價黃金撲滿舉例說明： 

乖離率（由大至小） ≧30% ≧25% ≧20% 原每月買進金額 ≦5% ≦0％ ≦-5% 

買進金額（由小至大） CNY0 CNY600 CNY800 CNY1,000 CNY1,200 CNY1,500 CNY2,000 

選擇是否設定乖離率，並以該數值作為每月買進金額增加或減少之判斷依據。 

(未勾選及設定數值者，視同選擇不設定乖離率，依原約定之每月買進金額買進。)  
□否(以下劃雙框之乖離率設定免填)              □是（請填列雙框內之乖離率及買進金額） 

乖離率 
（由大至小） 

（1） （2） （3） 原每月 
買進金額 

（4） （5） （6） 

≧    % ≧    % ≧    % ≦    % ≦    % ≦    % 

買進金額 
（由小至大） 

NT$ NT$ NT$ NT$ NT$ NT$ NT$ 

US$ US$ US$ US$ US$ US$ US$ 

CNY CNY CNY CNY CNY CNY CNY 

此   致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人 簽

名 

 統編  黃金存摺原留印鑑 

法定代理人/代表人  統編   

扣款失敗通知方式 電子郵件  

手機  

申請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驗印(不得與核對親簽同一人)：             經辦(核對本人親簽)：              主管： 


